


办理职工退休手续告知书
一、单位在职职工到达退休年龄，请于生日当月或生日的前一个月（生日在1月和7月的人员只能退休当月办理）申请办理退休。单位持1、《北京市社会保险人员减少表》（减少原因：办理退休）及2、U盘于每月的5日至月末到收缴柜台办理退休预审手续。注：生日当月仍需缴纳五险费用。
二、若生日当月行政部门无法完成审批的，单位需要通过五险合一企业版打印1、《北京市社会保险人员减少表》及2、医疗减少报盘数据文件于到达退休年龄生日的次月申报医疗保险的减员业务，否则多缴纳的医疗保险费无法实现退费。
单位经办人确认签字：                   开发区社保中心收缴部
    年      月      日
 
回   执
                               单位对以上办理退休告知内容已知晓，无其他疑问。
单位经办人确认签字：                    开发区社保中心收缴部
                                        年      月       日



